
人事处每年 3-4月发布外语培

训计划

个人向所在学院申请

各学院团队推荐、院党政联席

会确定人选报人事处

根据文件规定、确定培训名单

组织已取得外语培训合格的人

员申报有关项目

申请国家留

学基金委全

额资助项目

申请国家留学

基金委国际旅

费项目

申请江苏省青

年骨干教师研

修项目

通过学术渠

道自行联系

项目

未录取者可申

请国家留学基

金委 1：1配套

项目

到国交处办理有关派出手续

派出前到人事处签订有关

培养协议，按期回校

海外研修工作

工作结束


